
附件1:

市财政局直达资金监控工作领导小组
1、 工作职责

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决策部署，以及市委、市政府和省财政厅确保中央新增资金直达基层、直接惠企利民的工作要求，建立资金直达基层、有效使用的监管机制，集中力量推进直达资金监控工作。
二、组成人员：

组  长：丛长山 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   副组长：张百平  市财政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

           王彦军 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           张  铁 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           李永业  市财政局副局长

   成  员：税政法规科、预算科、国库科、各部门预算管理科室、财政监督科、办公室等主要负责同志。
三、工作机构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库科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张百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各成员单位按照《转发财政部关于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通知》（辽财办[2020]159号）规定，各司其职，共同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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